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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有關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就考出二題，有失偏頗。 
2.時事題考出二題，其一為107年6月15日公布司法院釋字765號解釋；其二為106年1月27日公布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法規（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115。 
第二題：《土地法規（第8版）》元照出版，許文昌主編，頁15-52。 
第三題：《土地法規（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173，第11題。 
第四題：《土地法規（第19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71～4-73。 

 

一、試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54條規定，說明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

告確定後，如何進行處分？（25分） 

答： 
(一)主管機關對於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除得按底價讓售為社會住宅用地，公共事

業用地或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外，應訂定底價辦理公開標售，並得於重劃負擔總費用已清償之原則

下，辦理公開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權。 
(二)經公開標售而無人得標時，得於不影響重劃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標租或招

標設定地上權。 
(三)標售、讓售底價不得低於各宗土地之評定重劃後地價。但經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售者，不在此限。標租、

招標設定地上權權利金之底價，應由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情況訂定之。 
(四)所稱公共事業，指政府機關或所屬事業機構直接興辦以公共利益或社會福利服務、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

事業。 
 

二、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52條第l項第5款規定：「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

全數負擔。」，是否有違法律保留原則？請就司法院釋字第765號解釋說明之。（25分） 

答： 
(一)司法院釋字第765號解釋：「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所需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依下列分擔原則辦理；……八、新設自來水管線之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

各負擔二分之一。」（95年12月8日修正發布為同細則第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五、新設自來水管線之工

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全數負擔。」於適用於需用土地人為地方自治團體之範圍）無法律明確授權，逕就

攸關需用土地人之財政自主權及具私法人地位之公營自來水事業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事項而為規範，與法

律保留原則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二年時，不再適用。 

(二)析論： 
1.區段徵收範圍內之自來水管線工程費用負擔在無法律的明確授權下，逕於命令（即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

則第52條）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2.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其他管線工程費用負擔（如電力、電信等），宜全盤檢討。 
 

三、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21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依平均地權條例第60條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

其應共同負擔之項目有那些？試詳細說明之。（25分） 

答： 
實施市地重劃時，土地所有權人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土地後，

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之負擔。 

(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按評定重劃

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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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法第100條規定，出租人收回房屋之限制，與租賃住宅市場發展及管理條例第10條規定，出

租人提前終止租賃住宅租約之情形，有何異同？試說明之。（25分） 

答： 
(一)土地法第100條規定（以下簡稱前者），出租人非因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收回房屋： 

1.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2.承租人違反民法第四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轉租於他人時。 
3.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以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 
4.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5.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時。 
6.承租人損壞出租人之房屋或附著財物，而不為相當之賠償時。 

(二)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以下簡稱後者），租賃期間發生下列情之一者，出租人得提前

終止租賃契約，且承租人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1.承租人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2.承租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 
3.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人。 
4.出租人為重新建築而必要收回。 
5.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三)兩者比較： 
1.相同點： 

下列情形，兩者皆得收回房屋或提前終止租賃契約： 
(1)出租人收回重新建築。 
(2)承租人未經出租人書面同意，轉租於他人。 
(3)承租人損壞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而不為修繕或賠償。 

2.相異點： 
(1)前者，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除以擔保金抵償外，達二個月以上時，出租人始可收回房屋。後者，承租

人遲付租金或費用，達二個月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出租人即可提前終止租約，無須擔保金抵償外

達二個月以上。 
(2)前者，出租人收回自住，出租人亦可收回房屋。後者，出租人不得因收回自住，提前終止租約。 
(3)前者，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或違反租賃契約時，出租人可收回房屋。後者未明定，而概括

規定為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者，出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 
(4)前者，適用於不定期租約。後者，適用於定期租約。 
(5)前者，不限於住宅用出租房屋，其他供營業用出租房屋亦適用。後者，僅適用於住宅用出租房屋。 

 
 

 
 
 


